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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依據
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
第4條 本條例所稱槍砲、彈藥、刀械如下：

一、槍砲：指制式或非制式之火砲、肩射武器、機關槍、衝鋒槍、卡柄槍、
自動步槍、普通步槍、馬槍、手槍、鋼筆槍、瓦斯槍、麻醉槍、獵槍、空
氣槍、魚槍及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。
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槍砲、彈藥，包括其主要組成零件。

第5條 前條所列槍砲、彈藥，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，不得製造、販賣、運輸、
轉讓、出租、出借、持有、寄藏或陳列。

第20-1條 具類似真槍之外型、構造、材質及火藥式擊發機構裝置，且足以改造
成具有殺傷力者，為模擬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公告查禁。

內政部
內政部警政署



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
第9條 經許可進出口槍砲、彈藥者，應於進出口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同意文件

，並持向財政部關稅總局各關稅局申請查驗通關。遺失或毀損時，應申請
補發。

關稅法
第17條 進口報關時，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，並檢附發票、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

具備之有關文件。

關稅法施行細則
第7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，指

下列各款文件：
一、依其他法令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入許可證、產地證明文件。
二、查驗估價所需之型錄、說明書、仿單或圖樣。
三、海關受其他機關委託或協助查核之有關證明文件。
四、其他經海關指定檢送之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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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3 應檢附內政部警政署同意文件，但軍事機關應檢附國防部
同意文件。

364 進口槍枝或槍枝之零件及附件，槍管、滑套（轉輪）、槍
機等為金屬材質者，應檢附內政部警政署同意文件；如非
屬前述者，應檢附內政部警政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。

551 應檢附內政部警政署同意文件，但軍事機關應檢附國防部
同意文件。

輸入規定

出口時也有輸出規定



CCC號列 貨名 輸入規定

3824.99.99.21-7 催淚瓦斯 363

7326.90.90.10-3 鋼鐵製手銬 363

9302.00.00.00-7 轉輪槍及手槍，不包括第９３０３及９３０４節所列者 363

9303.10.00.00-4 前膛裝填火器 363

9303.20.00.00-2 其他運動、狩獵或打靶用散彈槍，包括散彈來福組合槍 363

9303.30.00.00-0 其他運動、狩獵或打靶用來福槍 363

9303.90.90.10-6 模擬槍 363

9303.90.90.90-9 其他第９３０３節所屬之貨品 363

9304.00.00.20-1 催淚瓦斯噴霧罐（器） 363

9304.00.00.30-9 警棍 363

9304.00.00.90-6 其他武器（例如彈簧、空氣或瓦斯槍枝），不包括第９３０７節所列者 363

9305-10.00.00-2 轉輪槍及手槍之零件及附件 363

9305.20.10.00-8 散彈槍之槍管 363

9305.20.90.00-1 其他屬於第９３０３節之散彈槍或來福槍的零件及附件 363

9305.91.00.00-4 第９３０１節之軍事武器用者 363

9305.99.00.90-7 其他第９３０２至９３０４節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363



CCC號列 貨名 輸入規定

9306.21.00.00-8 散彈槍子彈 363

9306.29.00.00-0 散彈槍子彈零件；空氣槍彈丸 363

9306.30.10.20-1 捕獲用無痛捕殺器具之槍彈及其零件 363

9306.30.90.00-8 其他槍彈及其零件 363

9306.90.00.00-4 其他第９３０６節所屬之貨品 363

9705.00.00.20-6 武器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363

CCC號列 貨名 輸入規定

9304.00.00.40-7 射擊動能低於２０焦耳／每平方公分之彈簧、空氣或瓦斯槍枝 364

9305.99.00.10-4 射擊動能低於２０焦耳／每平方公分之彈簧、空氣或瓦斯槍枝之零件及
附件

364

輸入規定363相關稅則共22項

輸入規定364相關稅則共2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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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單證比對作業-輸入規定 363 及輸出規定 551

採紙本同意文件通關 採紙本及線上申報併行 採線上單證比對作業

槍砲彈藥簽審通關
業務系統上線

槍砲彈藥簽審通關
業務系統正式上線

111.11.01 112.1.01



出處：111年度槍砲彈藥簽審通關業務系統教育訓練



經貿字第11104603790號
鑒於國內查獲多起以進口射擊動能低於 20 焦耳／
每平方公分之彈簧、空氣或瓦斯槍枝及其零件及附件
改造成具殺傷力槍枝之槍擊案件，對社會秩序與公共
安全造成隱憂，為即時阻斷槍枝進口改造來源，爰公
告增列 CCC9304.00.00.40-7 「射擊動能低於 20 焦耳
／每平方公分之彈簧、空氣或瓦斯槍枝」等 2項貨品
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「364」。

低動能槍枝輸入審查規定
第2點
輸入經濟部公告限制輸入貨品表之第9304.00.00.40-7號
「射擊動能低於二十焦耳／每平方公分之彈簧、空氣或
瓦斯槍枝」或第9305.99.00.10-4號「射擊動能低於二十
焦耳／每平方公分之彈簧、空氣或瓦斯槍枝枝零件及附
件」貨品，應向本部 (內政部) 提出輸入申請。

無輸入規定 輸入規定364

111.9.05

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
經貿字第11104603790號

低動能槍枝輸入-新增輸入規定 364



遊戲用槍進出口通關查驗要點

●配合警政署納管低動能槍枝零件及附件，將貨品

分類號列第 9305.99.00.10-4 號貨品納入低動能遊

戲用槍規範。

●增訂低動能槍枝零件及附件，其通關文件得免記

載射速、單位面積動能等資訊。

●增訂判斷低動能槍枝是否易於改造及其處置流程。



大綱

01

02 03

04
法源依據

輸入規定 新制宣導

注意事項



貨名、廠牌、型號是否與同意文件相符

●線上單證比對作業時，

進口報單申報貨名須與同意書報單貨品名稱

列載資料完全相符。

●其他與貨物有關資訊 (如：槍枝序號) 建議

於其他申報事項載明。



稅則申報是否正確

9304.00.00

9304.00.00.90-6

363

9304.00.00.40-7

364

低動能槍枝非低動能之其他武器



檢附動能測試報告內容是否正確 

 𝐸 =
1

2
𝑀𝑣2  槍口動能

E ：槍口動能(Joule)

M：彈丸質量(Kg)

V：槍口初速(m/s)

UE ：單位面積動能(Joule/cm2)

r  ：彈丸半徑(cm)

𝑈𝐸 =
E

𝜋𝑟2
彈丸單位面積動能

例：小明欲進口一款空氣槍，使用直徑6mm、質量0.2克之漆彈，
測得槍口初速為200m/s，請問該槍枝是否具有殺傷力？

𝐸 =
1

2
𝑀𝑣2 =

1

2

0.2

1000
× 2002 = 4 Joules

𝑈𝐸 =
𝐸

𝜋𝑟2
=

4

𝜋 × 0.32
= 14.15 Joule Τs cm2

< 20 Joule Τs cm2

槍口動能

彈丸單位面積動能

Ans：



進口前多一分準備

通關時少一分 Dela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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